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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與內地於2017年6月20日簽訂《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
院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決的安排》（《安排》）

安排所稱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在香港是包括：

“9. ...
10. 依據香港法例第 13 章《未成年人監護條例》、第 16 章《分居
令及贍養令條例》、第 192 章《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》作出的
管養令（Custody Order）;
11. 就受香港法院監護的未成年子女作出的管養令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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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麼在這個安排香港的「管養令」是什麼的意思？

在這個安排和香港的條例都沒有解釋什麼是「管養令」。

當法庭在處理雙方父母離異時，法庭要就有關子女作出以下的判令：

（一）管養權/撫養權;
（二）照顧和管束權;及
（三）探視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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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》第 192 章第2條，管養權的法律簡
單定義是指， "任何子女而言，包括對該子女的探視"。

香港的普通法解釋:-
（1）管養權基本上是有關對子女有影響的所有重大決定權利，例

如，各種關乎於子女的教育，宗教和醫療事宜的決定。

（2）照顧和管束權一般是指管有年幼子女的人生和管束其行動的
權利或日常照顧和管束。

（3）探視權通常是給予並沒有獲判照顧和管束權一方的父母，好
讓另一方父母能保持與子女的關係。

4



- 共同管養權：共同管養權的意思是指雙方父母就有關子女的重要事項需要
商討一齊決定。

- 共同照顧和管束權：法庭判令給雙方父母在一個星期內有差不多時間和日
子照顧和管束孩子，例如，母親可獲孩子照顧和管束權四天而父親可獲孩子
照顧和管束權三天; 或者是孩子一個星期在母親的照顧和管束，另一星期在父
親的照顧和管束。

- 探視權：探視是與孩子接觸的權利，例如通過信件，電子郵件，電話，探
視孩子，帶他出去或讓他不時留下來。有關法庭探視權的判令可以包括合理
探視權，指定時段探視權，留宿探視，電話或視像探視和監督探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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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香港條例《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（相戶承認及強制執行）條
例》第 639 章第4（2）條：

"就香港判決而言，如在某法律程序中，有一項或多於一項附表 3 
指明的命令批出、發出或作出，該法律程序就本條例而言，即屬婚
姻或家庭案件。“

附表3也只是提到「管養令」，並沒有交代什麼詳細的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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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麼我們要借助《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（相互承認及強制執行）條例
草案》的 "摘要說明" 的附表裡面的第19段解釋：

"19. 附表 3 為闡釋就香港判決而言何謂婚姻或家庭案件，載有香港法院
或法庭批出、發出或作出的命令的列表。當中，可由法院或法庭根據附
表 3 第 11 項所述的成文法則，或（如該附表第 12 項所述）可由法庭
在行使其監護司法管轄權的過程中，發出或作出的關於管養的命令，可
包括關乎探視子女的命令，或具以下效力的命令：規定交還或交付被不
當地由香港遷移到內地或不當地扣留在內地（而遷移或扣留不涉及國
際擄拐兒童情況）的子女。該命令亦可以是臨時命令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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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，這個「摘要說明」並不會在《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（相戶
承認及強制執行）條例》裡面，並沒有詳細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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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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